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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本澳與內地各方面交往越來越頻

密，本澳居民都有在內地置業趨勢，內地的

房地產開發商亦因應消費者的需求，近年在

本澳舉辦各類展銷活動，推銷已建成或在建

中的商品房。

《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嚴格規管
商品房銷售活動

雖然本會接獲涉及內地置業的投訴及查

詢個案不多，今(2014)年首三季有關的個

案共有6宗，其中1宗屬於投訴個案外，其餘

都是查詢在內地置業的手續及法例，但由於

涉數金額以十萬甚至百萬計的消費活動，本

地消費者準備在內地置業前，應多做資料蒐

集工作，瞭解內地規管銷售商品的法規，特

別是在建樓宇（樓花），由於尚未建成，尤

如預繳式消費，消費者由預購至商品房的落

成仍有一段時間，期間消費者難免為可能出

現的風險而憂心忡忡，為此，本會建議消費

者應選擇購買現貨的商品房，無論購買現貨

式在建樓宇，都應先多做資料蒐集，例如，

商品房附近的發展，以及內地規管銷售商品

房的相關規定。

內地對規管商品房的銷售有嚴格的規

定，根據內地2001年實施的《商品房銷售管

理辦法》，規定房地產開發商要依法符合法

定條件及程序才具可以銷售商品房，包括要

有土地使用權批文、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施工許可證、通過竣工驗收文件、水電等配

套基礎設施的交付使用條件，以及將聘用的

物業管理公司的資料及管理方案，提供買方

簽署協議書等，《辦法》又規定了房地產開

發商要按套（即一個單位）銷售商品房，不

能分割銷售，同時，該《辦法》規定房地產

（三）工程施工進度計劃；

（四）投入開發建設的資金已達工程建設投

資的25%以上的證明資料；

（五）商品房預售方案。預售方案應當說明

商品房的位置、裝修標準、交付使用

日期、預售總面積、交付使用後的物

業管理等內容，並應當附商品房預售

總平面圖。

 

商品房要外銷也需預先獲准
商品會在會境外預售，商品房開發商還

得預先獲發准許的批文，同時，商品房開發

商必須在《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上注明外銷

比例。

本澳的居民計劃購買內地在樓花時，首

要核實有關的商品房是否有《商品房預售許

可證》及外銷批文為要。

簽定商品房預售合同後儘快辦理登記備

案手續

根據《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辦法》規

定，交易雙方必需簽訂商品房預售合同，並

在簽約之日起30日內，持商品房預售合同向

內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地產管理部門和

土地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手續，消費者要

謹記以上的程序，做好保障小業主權益的措

施。

消費者在購買內地商品房過程中有任何

疑問，可向本會作出查詢。

開發商在銷售商品房前將所有批文送當地房

地產開發主管部門備案，而不符合商品房銷

售條件，房地產開發商不得向消費者收取任

何預訂款性質的費用。

《辦法》對商品房交易的樓款的交付方

式、買賣合約內容，包括要注明商品房的建

築面積、商品房規劃計劃如有變更通知買方

的程序、房地產開發的法律責任、辦理房屋

權屬登記的手續及規定，以至廣告內容均有

明確的規定。

至於監管內地銷售商品房的部門為各級

政府的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及房地產行政主管

按各自職能分工負責。

開發商預售商品房要取得
預售許可證

《辦法》對商品房預售規定要實行預售

許可制度，即房地產開發商必須按《城市商

品房預售管理辦法》銷售商品房。

房地產開發商除需要按照《商品房銷

售管理辦法》銷售商品房，如要進行預售

活動，還必先預先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

證》，售樓廣告及說明書必須載明《商品房

預售許可證》的批准文號，而房地產開發商

要取得許可證有如下條件：

（一）商品房開發經營企業的《營業執照》；

（二）建設項目的投資立項、規劃、用地和

施工等批准檔案或證件；

建議有意在內地置業的消費者
應先瞭解當地銷售商品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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